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4號

原      告  莊雪琴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被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

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

條規定自明。本件被告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陳勇勝，嗣變更為乙○○，業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參本院卷一第95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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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薪資(參本院卷一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1月26日具狀

追加請求加班費新臺幣(下同)50,047元(參本院卷一第527頁

至第529頁)，又於113年同年4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

減縮加班費請求之金額為46,509元(參本院卷二第167頁)，

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之加班費追加(參本院卷二第15頁

至第17頁)，惟本院審酌被告就原告所為之追加請求，已於1

13年3月19日具狀詳細答辯(參本院卷二第7頁至第21頁)，而

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且亦未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是本院認

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及減縮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82年8月24日起受僱被告，110年7月1日起即於被告三

多分行擔任專員乙職，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一般收付、聯

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月薪為69,777

元。原告於在職期間兢兢業業、努力不懈，然被告卻於112

年1月13日以原告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

作為、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

律，嚴重搗亂本行秩序及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

公務；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等五項違反事項，依被告從業人員

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而予以記貳大過及

解僱原告。原告於112年1月30日上班時，經被告人資口頭告

知公司將於翌日即112年1月31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

於112年2月3日收受被告終止僱傭契約之存證信函及函文，

令原告相當錯愕即震驚。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實未違反工

作規則等，且依被告所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等相關事件，

均係發生於數月或一年之前，於事件發生時，被告均未處

分，卻遲至000年0月間始就數月前或一年前之事實為記過處

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定被告

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之終止權行使，不論事

件是否真實，因已逾除斥期間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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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存在。況且，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長達29年5個多月，工

作期間盡責且與同事相處和睦，嗣因000年0月間原告向被告

公司提出訴外人即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為職場霸凌之申

訴，被告公司於同年4月6日向原告回覆職場霸凌事件不成

立，並向原告表示此後不會再發生霸凌事件，亦不會對原告

秋後算帳，要原告息事，然被告公司卻無端解雇原告，實屬

挾怨報復之行為，並非客觀公允之決定，故其解僱顯非合

法。又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勞工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

請，原僅有請求調解工作獎金之爭議部分，後當原告知悉被

告終止勞動契約，立即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權

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嗣於112年2月22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以雙方就獎金及恢復僱傭關係爭議各有主張，無法擱置爭

議協商，因而調解不成立，是兩造間之勞資爭議期間係自原

告於112年1月1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起，直至112年2月22日

調解不成立為止，則被告於該段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竟因該

爭議事件而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故被

告之終止行為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未合法生

效。準此，被告既係非法將原告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

仍存在，原告並無再補行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應得之報

酬，是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2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同年

3月31日之薪資共計139,554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

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

(二)又原吿於三多分行工作內容為存摺類存款、法院扣押、警示

戶、薪資戶、證券交割、保管箱、公文收發、外務、總務及

信用卡經辦及聯網日結等，甚難控制在固定時間下班，有時

甚至還在外處理事務，原告請求依出勤紀錄給付加班費，被

告卻以加班為事前申請制為由，否准原告之申請，造成原告

有加班之事實卻不能申請加班費。而原告未能申請加班費之

期間如附表所示，加班費合計共50,047元，扣除兩造前於11

1年11月22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被告所已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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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加班費3,538元後，尚餘46,509元未給付，則原告自

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6,509

元。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24條等規定

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

在。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5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

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8日給付原告6

9,777元，及依序自次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46,509元，及自追加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82年8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公司，110年7月1日起即

於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擔任專員(理財業務人員）乙職，自同

年8月13日起卸任理財業務人員後，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

一般收付、聯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

月薪為69,777元。然原吿於任職三多分行期間，有以下違反

被告公司工作規則之行為：

 1、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之

情事：

　　原告前於111年1月14日以三多分行專員甲○○電話申訴案向

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

職場霸凌，並於該申訴案第4點第5項陳稱「有位承租保管箱

之客戶曾多次向三多分行反應廁所髒」、「客戶回應說已經

多次反映女廁所内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非常的髒都不處理，

分行行員只會推銷理財商品」、「如有問題向嚴經理反應，

嚴經理都不聽!」云云，復於被告公司調查申訴案期間，於1

11年2月11日中午12點49分許，刻意致電張姓客戶，一再重

複詢問、誘導客戶，欲使客戶回答出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等

語，且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

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之行為。然張姓客戶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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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旅遊期間接獲原告來電一直重複詢問是否曾向原告反應上

開事項，特於台東旅遊返回後專程至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欲向

原告解釋，惟原告不在且留電未回，故張姓客戶親署聲明書

予以否認，並表示其僅在5年前有向保全反應「可否做個掛

勾吊包包」，且其反應掛勾之事非現任主管之責等語，足證

原告所申訴之事項與事實不符。而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

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誣陷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

芬之行為，堪認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

管無作為之情事，悖於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49條所載本行從

業人員應遵守紀律之規定。

 2、原告有「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情事：

 ⑴ 承前所述，原告明知張姓客戶並無向其反映女廁骯髒一事，

為掩飾其前述捏造女廁骯髒，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等情，

即利用其職務上之便利，蒐集、利用客戶之個人資料以聯繫

張姓客戶，要求配合其說法，致張姓客戶不堪其擾，遂於00

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並記載「…鄭重聲明請貴行能管束行

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到本

人。」等語。

 ⑵ 又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

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中，夾帶有客戶個資

（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目擊

後原告隨即將文件取回，並當場塗改文件中之個資，企圖湮

滅事證；復於112年2月15日委請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

會針對112年1月10日人事評議委員會決議提出之申覆書，對

於此違反事實並未提出申辯說明，堪認其違反事實屬實甚

明。

 ⑶ 準此，原告不當蒐集、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已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

策第7條、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被告公

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等規定，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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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行為亦令張姓客戶不堪其擾，而以上開聲明書要求被告

公司約束原告言行，不應有濫用客戶個資及騷擾之行為，足

認原告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名譽。

 3、原告有「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之情事：

    原告於111年10月4日12時21分55秒之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

時間，無視當時有民眾在其值勤櫃台前洽公，竟持手機無端

對該分行營業大廳進行錄音、錄影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

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造成共事同仁工作情緒低

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有侵害同仁及洽公客戶隱私之

虞，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行譽。原告對上開行為固辯稱

「本人為完成工作有加班之必要，主管不准許申報加班，涉

及個人勞動權益，故對加班時之營業大廳時鐘，進行加班時

間存證」云云，然原告為上開行為時並非加班時段，顯見其

為該行為要與加班無涉，是原告此部分辯詞並無可採。而原

告無視洽公客戶之隱私及肖像或客戶對被告公司之觀感，無

端於營業時間多次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大廳錄音、錄影

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破

壞分行紀律，顯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

「從業人員應分層負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

陳述或建議」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規定。

 4、原告有「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嚴重擾亂本行秩

序」之情事：

    原告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私

自對其等進行錄音、錄影或拍照，而該行為已造成共事同仁

工作情緒低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且有侵害隱私之虞，

被告公司三多分行職員為求同仁間能享有互動正常、氣氛良

好之勞動環境，分別於111年3月23日及同年11月9日向被告

公司人力資源處及企業工會提交連署書，表明無法與原告共

事之意願。另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為調查原告111年11月9日

提出之職場霸凌申訴案，即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施以問

卷調查，以釐清三多分行是否存有職場霸凌及原告與同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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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處情況，惟依問卷調查結果，同仁除認為無職場霸凌

外，多反映原告有錄音、錄影之行為，而影響整體之氣氛，

被告公司遂以此認定原告確實有前揭行為，然經分行主管制

止後依然故我，是原告無視主管指導，破壞紀律甚明，顯然

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工作規則第49條

等規定。

 5、原告有「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務；未服從主

管之指導」之情事：

　　原告於110年8月2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間常態性不依規定

處理業務。原告未依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

給要點規定而事前申請加班、亦無有業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

准之情形，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無法依規定記載從業人員滯

留工作場所但未工作之時間，恐造成被告公司違反勞動事件

法第38條規定，而嚴重延誤被告公司與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

主管公務進行。然原告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

提醒後要求儘速處理仍不予理會，甚至以另有用途所以先不

處理搪塞及跟你沒關係不要多問等語回應襄理，足認其未服

從主管之指導，視主管領導統御於無物，違反被告公司從業

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第8條等規定。

(二)從而，依杜會一般通念，原告之上開行為已達嚴重影響被告

公司對事業統制權及企業秩序之程度，客觀上難期待被告公

司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應足認勞動

關係受嚴重之干擾而難期繼續而有立即終結之必要，則被告

公司於11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決

議，認定原告違反被告公司上開工作規則，破壞紀律且情節

重大，經査核屬實，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

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予以記二大過，並於112年1月19日

以高銀總人資字第1120009033號函告知自112年1月31日終止

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

(三)原告固主張被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

日除斥期間云云。然查，原告上開違反被告公司工作規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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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是否重大而達於應予解僱之程度，須經被告公司112年1月

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後，始能形成確

信，是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自112年1

月10日起算，被告於112年1月31日起終止兩造間僱用關係，

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係在勞資爭議期間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惟原告於112年1月19日係就

「工作獎金」之爭議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提出調解聲請，而

在原告提出前開「工作獎金」調解申請前，被告公司已於11

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以「違反

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

譽」等事由，對原告作成「一次記兩大過，予以免職」之決

議，而「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

秩序並損及行譽」與「工作獎金」爭議，二者並不相同，且

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則被告公司於原告就「工作獎金」爭議

申請調解期間，另以原告有「「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

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之情，終止與原告

間僱傭關係，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審理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則原告

自無受領被告公司所給付退休金3,091,127元之法律上原

因。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並與原告所

請求給付之薪資、加班費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82年8 月24日起受雇於被告，110 年7 月1日起於被

　  告三多分行擔任專員，月薪為69,777元。

(二)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條規

定，加班採事先申請制。

(三)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訴，稱

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語，並於11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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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張姓客戶，並將對話過程錄音，該客戶則

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證6之聲明書予被告。

(四)原告曾於工作時間之110年10月4日12時21分朝三多分行營業

大廳拍照。

(五)原告自110年8月23日起之在職期間，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

細單。

(六)被告於112年1月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

議，認定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破壞紀錄且情節重大，依高雄

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規定予以記兩大過，及

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8款及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

定終止僱傭關係，並於同年1月30日通知原告在同年月31日

終止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兩造僱傭關係仍

存在，被告自仍應給付原告薪資，且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

所示之加班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

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茲

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

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

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係處

於不安狀態，並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項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四、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依前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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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

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

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

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

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

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

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

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

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

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裁判意旨參照)。倘勞工違反工

作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

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

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

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勞工權益

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

字第1227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

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

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約規定外，勞、雇

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當然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又勞工

基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

括忠實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

之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勞工如違反上述義

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經營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

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即得以終止勞動契約。

 3、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

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載有明文。又被告公司所訂頒之工作

規則第49條規定：「本行從業人員應遵守紀律，如有違反，

按情節依據各相關規定懲處。應遵守紀律內容另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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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從業人員應分層負

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議。」；被

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第7條規定：「本行個人資料管理

制度實施範圍內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作業流程與

環境，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本行相關規定辦理。違反本行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者，應依本行相關規定與以處分。如涉有

相關民、刑事或其他法律責任者，將依情節輕重追訴其法律

責任。」；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規定：

「客戶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皆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規範而受保障。」；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與

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得將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例

如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稅捐稽徵法等相關法令。二、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

之重大危害。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有上開規範存卷

可佐(參本院卷一第86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41頁、第

155頁)。

 4、而查，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

訴案，稱遭其主管嚴惠芬為職場霸凌，其中所據第4點第5項

之理由為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情，並於111

年2月14日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客戶張小姐，將其等對話過程

錄音，該客戶因而出具聲明書予被告公司等情，有卷附錄音

譯文、該客戶之聲明書等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

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二第116頁)，堪以認定。而依該錄

音譯文內容觀之：「(原告：)好，我再確定一下喔，就是

說，你是洗手台旁邊都有水不方便把東西放置在上面。(張

姓客戶：)你聽我說，你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這樣講，我

是說廁所裡沒有掛鉤，讓我們進去上廁所地方放在洗手台會

濕。...」等對話過程(參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8頁)，可

見原告有引導客戶陳述「廁所積水」之情形，且依該客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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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所載：「本人於111.2.11中午12點49分在台東旅遊

時，接獲自稱為高雄三多分行保管箱經辦之一位女行員來

電，問我是否曾經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且跟三多分行

反應都不處理，本人再三跟該位女行員表示從來沒有這樣說

過，只是曾在五年前向保全反應，建議可否做個掛勾吊包

包，惟該行員一直重複問我是否有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

之事，本人並於111.2.14自台東回來專程到高銀向該行員解

釋，因該員不在，留電未回，故於下午再次去電跟該員解釋

確認，該員也回覆稱未向上級反應廁所髒亂、潮濕之事，只

說客戶反應未做掛勾主管未處理，且我反應掛勾之事是5年

前向保全反應，非現任主管之責。本人不堪其擾，並鄭重聲

明請貴行能管束行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

得再騷擾到本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7頁)，亦明確陳述

其並無指摘「廁所積水」之情，對其遭原告誤解及濫用其個

資之行為感到不滿，足認原告係為誣指嚴惠芬所為之舉措，

利用職務上所持有之客戶個資聯繫該客戶而欲遂行其目的，

實已有違上開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第49條規定及客戶個人資

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

 5、原告就此雖主張其僅係將張姓客戶之要求如實反映，然被告

卻自行撰寫聲明書，再請張姓客戶簽名，顯然係有意攻擊原

告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20頁至第221頁)，惟張姓客戶係於5

年前向被告公司反映希望廁所裝設掛勾，斯時並非原告所經

手，則原告致電予張姓客戶詢問其5年前所請並引導其表達

「廁所積水」問題，即難認係基於其工作所需，且原告復未

能舉證證明該聲明書為被告所自行撰寫，況縱為被告自行撰

寫，惟張姓客戶既已簽名其上，即表示其認同聲明書所載之

內容，自難認係被告刻意虛捏事實而對其攻擊。

 6、原告復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

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內夾帶有客戶個資

(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當場發覺

後，原告隨即將該文件取回並塗改等情，有該次會議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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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被告公司111年12月2日書函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06頁

至第309頁、第359頁至第363頁)，且原告迄未就上開事實為

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原告顯有違反前揭客戶個

人資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甚明。

 7、又原告有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

意，私自對其等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有被告公司所提

出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同年3月23日及

11月9日之連署書等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

頁、第239頁至第240頁、卷後存置袋內)。依多名被告公司

行員於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填寫之內容

為：「同仁間會互相教導及協助莊員，惟拿出手機錄影之行

為較無法接受。」、「因相處上會產生爭執，甚至有錄音、

錄影等蒐證情形，同仁多半不願與之直接來往，常有恐懼感

受。」、「因動不動就要對主管錄音錄影，使我們心生恐

慌。」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即均陳述原告

於工作期間有對其等或主管錄音錄影之行為。而觀原告於遭

被告公司解僱後之申辯說明書中主張：其係因遭被告公司職

場暴力，依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聲明第3點規

定，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故其在營業

廳所做的蒐證是捍衛自己的權益等語，有原告所撰寫之違反

事項申辯說明書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79頁)，足見原告亦承

認有對同仁為錄音錄影之行為，僅係抗辯欲防衛自己之權益

等詞，然依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之內容，可知原告係在同

仁協助、教導或平時之相處上即為錄音、錄影，顯難認係為

防衛自己權益所為，且此舉易使同處於該工作環境中之同事

產生緊張、防衛之心理壓力，影響彼此間之互動及和諧；而

被告公司主管前曾於111年3月23日告誡原告僅能於保護自己

的目的範圍內蒐證，不能影響他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41頁

至第248頁簽呈及錄音譯文)，惟原告仍未改善，則同仁於11

1年11月22日在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中猶陳述其等

不時遭原告錄音錄影之恐懼不安心情，足見原告並未服從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管之指示而予改善，顯悖於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

條之規定。嗣原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狀表示其並無上開未經

同仁同意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云云(參本院卷一第525

頁)，然此核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其空言否認為可

採。

 8、按「本行從業人員當日工作，均應於當日辦理完成，有業務

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者，得延長工作時間。」、「從業人員

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含紙本或電子文書)

    ，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從業人員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支給延長工作時間薪資：㈠自行提早

上班或延長辦公時間，而與本要點第2點規定原則不符

者...。」，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

第2點、第7點、第9點分別載有明文(參本院卷一第159頁至

第160頁)。又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18日、27日分別以書函

公告：「務必每天登錄提交前一營業日『刷卡明細單』。」

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5頁、第323頁)，復於同年11月3日、1

2月7日再次於朝會中宣導，有被告三多分行「朝會紀錄」可

佐(參本院卷一第193頁至第196頁)，又於同年12月12日再次

以書函公告：「如無加班需求或因私務等因素滯留行內，致

超逾該時間者，次一出勤日務必於本行內部網路之『刷卡明

細單』敘明理由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等語(參本院卷

一第317頁)，足見被告公司不斷提醒宣導職員應每天登錄提

交一營業日之刷卡明細單，然原告迄111年10月27日止，仍

有121筆刷卡明細單未處理，期間經被告公司為上開宣導後

仍未改善，有被告之刷卡明細單存卷可證(參本院卷一第161

頁、第325頁至第327頁、卷二第63頁至第69頁)，且原告亦

不爭執其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細單(即上開不爭執事項

㈤，參本院卷二第117頁)，堪認原告未服從被告公司之指示

而猶未依規處理其刷卡明細單，顯違反上開被告公司從業人

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而原告就此雖主張其乃因被告公司

主管私下規勸不要申請加班費，稱原告動作慢不要報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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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會造成三多分行過多加班費的申請，影響分行的考核成

績，然原告難以接受，故暫未勾選處理云云，並提出LINE對

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24頁至第225頁、第38

5頁至第389頁)，惟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多係原告單方

面向對方抱怨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不讓其領加班費(參本院卷

一第385頁至第389頁)，且由對方所回覆：「你們分行的人

不夠團結」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385頁)，可見對方並非

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之行員，則有關原告所在之三多分行是否

確有原告所指之上開情形，因僅有原告單方面之陳述而難以

認定；況原告若認為其果真有加班之事實，仍得依規定處理

刷卡明細單而提交加班費之申請，而非放任不予處理，且經

被告公司提醒宣導後猶未改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

其有利之認定。　　

 9、準此，原告身為被告公司行員，本應恪遵工作規則，且不得

將客戶資料作特定目的外之使用，並審酌被告公司為銀行

業，客戶之資料保密事宜至關重要，然原告多次違反相關工

作規則，經主管提醒告誡後仍未為改善，顯見其未能服從主

管之指示，甚至有於會議中夾帶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此實

足致被告公司對原告之信任關係發生破裂。而以原告未能遵

守被告公司之相關規定及內部管理，於主管規勸時猶未能反

省及改善，實已違反勞工之忠誠義務，對被告公司之秩序管

理維護、客戶個人資料保密之風險控管均造成影響，若仍僅

予懲處而保留職務，將使被告繼續承受原告輕忽公司規章及

勞工應履踐忠誠義務之管理成本，甚至擔負銀行客戶個人資

料遭不當利用之風險，是本件實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

式繼續其僱傭關係，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原告之

行為屬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堪以認定，

被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31日終

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屬有據。　

10、又原告固主張被告之終止權行使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

    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其終止僱傭關係不合法云云。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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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應

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同法條第2項規定載有

明文；而所謂「知悉其情形」，係指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且衡酌上開情事而屬情節重大，有所確信者而言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

述，原告於111年2月14日起迄000年0月間，陸續發生不當利

用客戶資料、不遵守主管指示、未依規處理刷卡明細等違反

相關工作規則之情形，足見勞基法第12條第4款所載：「違

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事由乃繼續發生中，則是否已合

於「情節重大」而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即須予以調查方足

以確信，被告公司因此於112年1月10日召開第21屆人事評議

委員會第12次會議，經調查後確認原告之上揭違反工作規則

行為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斯時被告公司始「知悉」原告

之行為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4款之終止事由，並決議予以一

次記二大過及免職，則被告公司於同年1月30日告知原告終

止勞動契約（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㈥，參本院卷二第117

頁），自未逾30日除斥期間，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11、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終止僱傭關係，係在兩造勞資爭議調解

期間，其終止權之行使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

屬無效云云。而按，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

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

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前段載有明

文；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

解，申請調解之內容原為請領「工作獎金」，嗣於同年1月3

0日收受解僱之通知後，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

權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等情，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參本院卷

一第202頁)，且有112年1月19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

調解申請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99頁至第300頁)，自堪

認定，是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僅係就「工作獎金」之爭議事

項聲請調解，惟觀被告據以解僱原告之上開事由，均核與

「工作獎金」之爭議事件無關，自不受上開勞資爭議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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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前段規定之限制，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之解僱不合法

云云，並非有據。　　

12、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依僱傭關

係、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本

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日起至原告

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即屬無

據。又兩造間既不復存在僱傭關係，則被告以「倘鈞院審理

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為前提，而主張原告應返還退休

金並於本件為抵銷之抗辯(參本院卷二第142頁至第148頁)，

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1、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

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

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

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

契約中約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參照）。所

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

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

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

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

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

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

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

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

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

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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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

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

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

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

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

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

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

執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

規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

得本此推翻上開推定。

 2、經查，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

點規定：「從業人員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

(含紙本或電子文書)，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

准。」，而如被告公司職員於事後提出加班申請並請其主管

核可後，仍會核發加班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

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第141頁)，是

被告公司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須於事前

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事後說明原因，經直

屬主管核准後亦得報支加班。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於加

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事前申請加班或事後申請加班

以報支加班費，然原告並未依規定就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申請

加班，已足推翻勞動事件法第38條以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作為勞工經雇主同意執行職務時間之推定，則原告

有無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

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證明之。

 3、而原告就如附表所示有關110年12月30日自下午5時起迄7時4

0分之期間，依其所提出當天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乃其向

對方述說：「累死了，快9點半左右才捉出來，結果是外匯

的帳沒進去，回到家10點半了，又沒有給加班費，裝肖

維。」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7頁)，並佐以被告於另案(即本

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07號原告向被告及嚴惠芬提告請求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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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案件)審理時所提出之被告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000

0000號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第㈢點所載：「因該分行110.1

2.30因外匯帳務不合，直至晚上9時始合帳，惟之後又發現

莊員所管4548交易未登錄，經關機人員補登並追回主管刷主

管卡後，遲至10時半始關機完成...。」等情(參另案卷宗一

第576頁)，核與原告於上開LINE所述係因關帳問題而加班一

節相符，堪認原告該日確係為處理被告公司帳目事宜而延長

工時，則其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有據；而依被告公司

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3條規定：「從業人

員延長工作時間之計算如次：㈠延長工作時間滿20分鐘未達

50分鐘者以半小時計：滿50分鐘未達60分鐘者，以1小時

計。㈡延長工作時間起算時間為平日下午5時。...」，則原

告於下午5時起迄7點40分下班打卡，加班時數應計為2.5小

時，並以原告月薪69,777元(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

卷二第116頁)，換算每小時時薪為291元（計算式：69,777

元÷30÷8＝291，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則原告可請求之

加班費為1,019元（計算式：291元×4/3×2+291元×5/3×0.5＝

1,019）。另原告就其111年2月8日之加班，固提出LINE對話

紀錄為證，然觀該對話內容，僅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怨：

「今天快7點下班，6點半左右曾襄下來，在那邊嚷嚷說這兩

天怎麼都這麼晚才下班，是作什麼真的有在加班嗎那麼忙

嗎，聽了真的很不爽」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9頁)，惟其是

否確係為處理工作所需而延長工時，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

佐證，自難以其片面所述遽為其有利之認定。至原告就如附

表所示之其餘時間，迄均未舉證證明其係經被告公司同意始

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則其據此請求

被告給付加班費，即無理由。

 4、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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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

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

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

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請求加班費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追

加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

息，而被告復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告追加

加班費之請求進行答辯(參本院卷一第553頁)，足見被告至

遲於該日之前已明瞭原告民事追加起訴狀之內容，則其於11

3年1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

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

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

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

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加班費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

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

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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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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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4號
原      告  莊雪琴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被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自明。本件被告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勇勝，嗣變更為乙○○，業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本院卷一第95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參本院卷一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1月26日具狀追加請求加班費新臺幣(下同)50,047元(參本院卷一第527頁至第529頁)，又於113年同年4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減縮加班費請求之金額為46,509元(參本院卷二第167頁)，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之加班費追加(參本院卷二第15頁至第17頁)，惟本院審酌被告就原告所為之追加請求，已於113年3月19日具狀詳細答辯(參本院卷二第7頁至第21頁)，而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且亦未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是本院認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及減縮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82年8月24日起受僱被告，110年7月1日起即於被告三多分行擔任專員乙職，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一般收付、聯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月薪為69,777元。原告於在職期間兢兢業業、努力不懈，然被告卻於112年1月13日以原告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嚴重搗亂本行秩序及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務；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等五項違反事項，依被告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而予以記貳大過及解僱原告。原告於112年1月30日上班時，經被告人資口頭告知公司將於翌日即112年1月31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於112年2月3日收受被告終止僱傭契約之存證信函及函文，令原告相當錯愕即震驚。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實未違反工作規則等，且依被告所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等相關事件，均係發生於數月或一年之前，於事件發生時，被告均未處分，卻遲至000年0月間始就數月前或一年前之事實為記過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定被告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之終止權行使，不論事件是否真實，因已逾除斥期間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存在。況且，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長達29年5個多月，工作期間盡責且與同事相處和睦，嗣因000年0月間原告向被告公司提出訴外人即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為職場霸凌之申訴，被告公司於同年4月6日向原告回覆職場霸凌事件不成立，並向原告表示此後不會再發生霸凌事件，亦不會對原告秋後算帳，要原告息事，然被告公司卻無端解雇原告，實屬挾怨報復之行為，並非客觀公允之決定，故其解僱顯非合法。又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勞工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原僅有請求調解工作獎金之爭議部分，後當原告知悉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立即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權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嗣於112年2月22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以雙方就獎金及恢復僱傭關係爭議各有主張，無法擱置爭議協商，因而調解不成立，是兩造間之勞資爭議期間係自原告於112年1月1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起，直至112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為止，則被告於該段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竟因該爭議事件而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故被告之終止行為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未合法生效。準此，被告既係非法將原告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原告並無再補行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應得之報酬，是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同年3月31日之薪資共計139,554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
(二)又原吿於三多分行工作內容為存摺類存款、法院扣押、警示戶、薪資戶、證券交割、保管箱、公文收發、外務、總務及信用卡經辦及聯網日結等，甚難控制在固定時間下班，有時甚至還在外處理事務，原告請求依出勤紀錄給付加班費，被告卻以加班為事前申請制為由，否准原告之申請，造成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卻不能申請加班費。而原告未能申請加班費之期間如附表所示，加班費合計共50,047元，扣除兩造前於111年11月22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被告所已給付之原告之加班費3,538元後，尚餘46,509元未給付，則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6,509元。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24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5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8日給付原告69,777元，及依序自次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46,509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82年8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公司，110年7月1日起即於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擔任專員(理財業務人員）乙職，自同年8月13日起卸任理財業務人員後，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一般收付、聯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月薪為69,777元。然原吿於任職三多分行期間，有以下違反被告公司工作規則之行為：
 1、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之情事：
　　原告前於111年1月14日以三多分行專員甲○○電話申訴案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職場霸凌，並於該申訴案第4點第5項陳稱「有位承租保管箱之客戶曾多次向三多分行反應廁所髒」、「客戶回應說已經多次反映女廁所内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非常的髒都不處理，分行行員只會推銷理財商品」、「如有問題向嚴經理反應，嚴經理都不聽!」云云，復於被告公司調查申訴案期間，於111年2月11日中午12點49分許，刻意致電張姓客戶，一再重複詢問、誘導客戶，欲使客戶回答出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等語，且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之行為。然張姓客戶因不堪旅遊期間接獲原告來電一直重複詢問是否曾向原告反應上開事項，特於台東旅遊返回後專程至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欲向原告解釋，惟原告不在且留電未回，故張姓客戶親署聲明書予以否認，並表示其僅在5年前有向保全反應「可否做個掛勾吊包包」，且其反應掛勾之事非現任主管之責等語，足證原告所申訴之事項與事實不符。而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誣陷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之行為，堪認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之情事，悖於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49條所載本行從業人員應遵守紀律之規定。
 2、原告有「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事：
 ⑴ 承前所述，原告明知張姓客戶並無向其反映女廁骯髒一事，為掩飾其前述捏造女廁骯髒，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等情，即利用其職務上之便利，蒐集、利用客戶之個人資料以聯繫張姓客戶，要求配合其說法，致張姓客戶不堪其擾，遂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並記載「…鄭重聲明請貴行能管束行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到本人。」等語。
 ⑵ 又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中，夾帶有客戶個資（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目擊後原告隨即將文件取回，並當場塗改文件中之個資，企圖湮滅事證；復於112年2月15日委請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針對112年1月10日人事評議委員會決議提出之申覆書，對於此違反事實並未提出申辯說明，堪認其違反事實屬實甚明。
 ⑶ 準此，原告不當蒐集、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第7條、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等規定，且其騷擾行為亦令張姓客戶不堪其擾，而以上開聲明書要求被告公司約束原告言行，不應有濫用客戶個資及騷擾之行為，足認原告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名譽。
 3、原告有「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之情事：
    原告於111年10月4日12時21分55秒之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時間，無視當時有民眾在其值勤櫃台前洽公，竟持手機無端對該分行營業大廳進行錄音、錄影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造成共事同仁工作情緒低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有侵害同仁及洽公客戶隱私之虞，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行譽。原告對上開行為固辯稱「本人為完成工作有加班之必要，主管不准許申報加班，涉及個人勞動權益，故對加班時之營業大廳時鐘，進行加班時間存證」云云，然原告為上開行為時並非加班時段，顯見其為該行為要與加班無涉，是原告此部分辯詞並無可採。而原告無視洽公客戶之隱私及肖像或客戶對被告公司之觀感，無端於營業時間多次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大廳錄音、錄影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破壞分行紀律，顯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從業人員應分層負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議」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規定。
 4、原告有「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嚴重擾亂本行秩序」之情事：
    原告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私自對其等進行錄音、錄影或拍照，而該行為已造成共事同仁工作情緒低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且有侵害隱私之虞，被告公司三多分行職員為求同仁間能享有互動正常、氣氛良好之勞動環境，分別於111年3月23日及同年11月9日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及企業工會提交連署書，表明無法與原告共事之意願。另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為調查原告111年11月9日提出之職場霸凌申訴案，即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施以問卷調查，以釐清三多分行是否存有職場霸凌及原告與同仁間之相處情況，惟依問卷調查結果，同仁除認為無職場霸凌外，多反映原告有錄音、錄影之行為，而影響整體之氣氛，被告公司遂以此認定原告確實有前揭行為，然經分行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是原告無視主管指導，破壞紀律甚明，顯然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規定。
 5、原告有「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務；未服從主管之指導」之情事：
　　原告於110年8月2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間常態性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原告未依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規定而事前申請加班、亦無有業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之情形，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無法依規定記載從業人員滯留工作場所但未工作之時間，恐造成被告公司違反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而嚴重延誤被告公司與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公務進行。然原告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提醒後要求儘速處理仍不予理會，甚至以另有用途所以先不處理搪塞及跟你沒關係不要多問等語回應襄理，足認其未服從主管之指導，視主管領導統御於無物，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第8條等規定。
(二)從而，依杜會一般通念，原告之上開行為已達嚴重影響被告公司對事業統制權及企業秩序之程度，客觀上難期待被告公司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應足認勞動關係受嚴重之干擾而難期繼續而有立即終結之必要，則被告公司於11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決議，認定原告違反被告公司上開工作規則，破壞紀律且情節重大，經査核屬實，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予以記二大過，並於112年1月19日以高銀總人資字第1120009033號函告知自112年1月3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
(三)原告固主張被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云云。然查，原告上開違反被告公司工作規則情節是否重大而達於應予解僱之程度，須經被告公司112年1月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後，始能形成確信，是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自112年1月10日起算，被告於112年1月31日起終止兩造間僱用關係，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係在勞資爭議期間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惟原告於112年1月19日係就「工作獎金」之爭議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提出調解聲請，而在原告提出前開「工作獎金」調解申請前，被告公司已於11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以「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等事由，對原告作成「一次記兩大過，予以免職」之決議，而「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與「工作獎金」爭議，二者並不相同，且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則被告公司於原告就「工作獎金」爭議申請調解期間，另以原告有「「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之情，終止與原告間僱傭關係，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審理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則原告自無受領被告公司所給付退休金3,091,127元之法律上原因。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並與原告所請求給付之薪資、加班費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82年8 月24日起受雇於被告，110 年7 月1日起於被
　  告三多分行擔任專員，月薪為69,777元。
(二)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條規定，加班採事先申請制。
(三)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訴，稱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語，並於111年2月14日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張姓客戶，並將對話過程錄音，該客戶則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證6之聲明書予被告。
(四)原告曾於工作時間之110年10月4日12時21分朝三多分行營業大廳拍照。
(五)原告自110年8月23日起之在職期間，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細單。
(六)被告於112年1月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破壞紀錄且情節重大，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規定予以記兩大過，及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8款及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僱傭關係，並於同年1月30日通知原告在同年月31日終止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自仍應給付原告薪資，且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係處於不安狀態，並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裁判意旨參照)。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當然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又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實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勞工如違反上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經營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即得以終止勞動契約。
 3、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載有明文。又被告公司所訂頒之工作規則第49條規定：「本行從業人員應遵守紀律，如有違反，按情節依據各相關規定懲處。應遵守紀律內容另訂。」；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從業人員應分層負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議。」；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第7條規定：「本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實施範圍內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作業流程與環境，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本行相關規定辦理。違反本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者，應依本行相關規定與以處分。如涉有相關民、刑事或其他法律責任者，將依情節輕重追訴其法律責任。」；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規定：「客戶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而受保障。」；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將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例如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稅捐稽徵法等相關法令。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有上開規範存卷可佐(參本院卷一第86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41頁、第155頁)。
 4、而查，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訴案，稱遭其主管嚴惠芬為職場霸凌，其中所據第4點第5項之理由為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情，並於111年2月14日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客戶張小姐，將其等對話過程錄音，該客戶因而出具聲明書予被告公司等情，有卷附錄音譯文、該客戶之聲明書等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二第116頁)，堪以認定。而依該錄音譯文內容觀之：「(原告：)好，我再確定一下喔，就是說，你是洗手台旁邊都有水不方便把東西放置在上面。(張姓客戶：)你聽我說，你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這樣講，我是說廁所裡沒有掛鉤，讓我們進去上廁所地方放在洗手台會濕。...」等對話過程(參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8頁)，可見原告有引導客戶陳述「廁所積水」之情形，且依該客戶之聲明書所載：「本人於111.2.11中午12點49分在台東旅遊時，接獲自稱為高雄三多分行保管箱經辦之一位女行員來電，問我是否曾經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且跟三多分行反應都不處理，本人再三跟該位女行員表示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只是曾在五年前向保全反應，建議可否做個掛勾吊包包，惟該行員一直重複問我是否有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之事，本人並於111.2.14自台東回來專程到高銀向該行員解釋，因該員不在，留電未回，故於下午再次去電跟該員解釋確認，該員也回覆稱未向上級反應廁所髒亂、潮濕之事，只說客戶反應未做掛勾主管未處理，且我反應掛勾之事是5年前向保全反應，非現任主管之責。本人不堪其擾，並鄭重聲明請貴行能管束行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到本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7頁)，亦明確陳述其並無指摘「廁所積水」之情，對其遭原告誤解及濫用其個資之行為感到不滿，足認原告係為誣指嚴惠芬所為之舉措，利用職務上所持有之客戶個資聯繫該客戶而欲遂行其目的，實已有違上開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第49條規定及客戶個人資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
 5、原告就此雖主張其僅係將張姓客戶之要求如實反映，然被告卻自行撰寫聲明書，再請張姓客戶簽名，顯然係有意攻擊原告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20頁至第221頁)，惟張姓客戶係於5年前向被告公司反映希望廁所裝設掛勾，斯時並非原告所經手，則原告致電予張姓客戶詢問其5年前所請並引導其表達「廁所積水」問題，即難認係基於其工作所需，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聲明書為被告所自行撰寫，況縱為被告自行撰寫，惟張姓客戶既已簽名其上，即表示其認同聲明書所載之內容，自難認係被告刻意虛捏事實而對其攻擊。
 6、原告復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內夾帶有客戶個資(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當場發覺後，原告隨即將該文件取回並塗改等情，有該次會議之譯文、被告公司111年12月2日書函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06頁至第309頁、第359頁至第363頁)，且原告迄未就上開事實為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原告顯有違反前揭客戶個人資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甚明。
 7、又原告有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私自對其等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有被告公司所提出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同年3月23日及11月9日之連署書等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第239頁至第240頁、卷後存置袋內)。依多名被告公司行員於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填寫之內容為：「同仁間會互相教導及協助莊員，惟拿出手機錄影之行為較無法接受。」、「因相處上會產生爭執，甚至有錄音、錄影等蒐證情形，同仁多半不願與之直接來往，常有恐懼感受。」、「因動不動就要對主管錄音錄影，使我們心生恐慌。」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即均陳述原告於工作期間有對其等或主管錄音錄影之行為。而觀原告於遭被告公司解僱後之申辯說明書中主張：其係因遭被告公司職場暴力，依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聲明第3點規定，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故其在營業廳所做的蒐證是捍衛自己的權益等語，有原告所撰寫之違反事項申辯說明書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79頁)，足見原告亦承認有對同仁為錄音錄影之行為，僅係抗辯欲防衛自己之權益等詞，然依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之內容，可知原告係在同仁協助、教導或平時之相處上即為錄音、錄影，顯難認係為防衛自己權益所為，且此舉易使同處於該工作環境中之同事產生緊張、防衛之心理壓力，影響彼此間之互動及和諧；而被告公司主管前曾於111年3月23日告誡原告僅能於保護自己的目的範圍內蒐證，不能影響他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41頁至第248頁簽呈及錄音譯文)，惟原告仍未改善，則同仁於111年11月22日在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中猶陳述其等不時遭原告錄音錄影之恐懼不安心情，足見原告並未服從主管之指示而予改善，顯悖於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之規定。嗣原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狀表示其並無上開未經同仁同意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云云(參本院卷一第525頁)，然此核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其空言否認為可採。
 8、按「本行從業人員當日工作，均應於當日辦理完成，有業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者，得延長工作時間。」、「從業人員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含紙本或電子文書)
    ，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從業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支給延長工作時間薪資：㈠自行提早上班或延長辦公時間，而與本要點第2點規定原則不符者...。」，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2點、第7點、第9點分別載有明文(參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又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18日、27日分別以書函公告：「務必每天登錄提交前一營業日『刷卡明細單』。」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5頁、第323頁)，復於同年11月3日、12月7日再次於朝會中宣導，有被告三多分行「朝會紀錄」可佐(參本院卷一第193頁至第196頁)，又於同年12月12日再次以書函公告：「如無加班需求或因私務等因素滯留行內，致超逾該時間者，次一出勤日務必於本行內部網路之『刷卡明細單』敘明理由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7頁)，足見被告公司不斷提醒宣導職員應每天登錄提交一營業日之刷卡明細單，然原告迄111年10月27日止，仍有121筆刷卡明細單未處理，期間經被告公司為上開宣導後仍未改善，有被告之刷卡明細單存卷可證(參本院卷一第161頁、第325頁至第327頁、卷二第63頁至第69頁)，且原告亦不爭執其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細單(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㈤，參本院卷二第117頁)，堪認原告未服從被告公司之指示而猶未依規處理其刷卡明細單，顯違反上開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而原告就此雖主張其乃因被告公司主管私下規勸不要申請加班費，稱原告動作慢不要報加班，因為會造成三多分行過多加班費的申請，影響分行的考核成績，然原告難以接受，故暫未勾選處理云云，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24頁至第225頁、第385頁至第389頁)，惟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多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怨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不讓其領加班費(參本院卷一第385頁至第389頁)，且由對方所回覆：「你們分行的人不夠團結」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385頁)，可見對方並非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之行員，則有關原告所在之三多分行是否確有原告所指之上開情形，因僅有原告單方面之陳述而難以認定；況原告若認為其果真有加班之事實，仍得依規定處理刷卡明細單而提交加班費之申請，而非放任不予處理，且經被告公司提醒宣導後猶未改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9、準此，原告身為被告公司行員，本應恪遵工作規則，且不得將客戶資料作特定目的外之使用，並審酌被告公司為銀行業，客戶之資料保密事宜至關重要，然原告多次違反相關工作規則，經主管提醒告誡後仍未為改善，顯見其未能服從主管之指示，甚至有於會議中夾帶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此實足致被告公司對原告之信任關係發生破裂。而以原告未能遵守被告公司之相關規定及內部管理，於主管規勸時猶未能反省及改善，實已違反勞工之忠誠義務，對被告公司之秩序管理維護、客戶個人資料保密之風險控管均造成影響，若仍僅予懲處而保留職務，將使被告繼續承受原告輕忽公司規章及勞工應履踐忠誠義務之管理成本，甚至擔負銀行客戶個人資料遭不當利用之風險，是本件實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式繼續其僱傭關係，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原告之行為屬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堪以認定，被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屬有據。　
10、又原告固主張被告之終止權行使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
    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其終止僱傭關係不合法云云。然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同法條第2項規定載有明文；而所謂「知悉其情形」，係指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衡酌上開情事而屬情節重大，有所確信者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述，原告於111年2月14日起迄000年0月間，陸續發生不當利用客戶資料、不遵守主管指示、未依規處理刷卡明細等違反相關工作規則之情形，足見勞基法第12條第4款所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事由乃繼續發生中，則是否已合於「情節重大」而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即須予以調查方足以確信，被告公司因此於112年1月10日召開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經調查後確認原告之上揭違反工作規則行為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斯時被告公司始「知悉」原告之行為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4款之終止事由，並決議予以一次記二大過及免職，則被告公司於同年1月30日告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㈥，參本院卷二第117頁），自未逾30日除斥期間，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11、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終止僱傭關係，係在兩造勞資爭議調解期間，其終止權之行使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屬無效云云。而按，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前段載有明文；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申請調解之內容原為請領「工作獎金」，嗣於同年1月30日收受解僱之通知後，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權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等情，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參本院卷一第202頁)，且有112年1月19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99頁至第300頁)，自堪認定，是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僅係就「工作獎金」之爭議事項聲請調解，惟觀被告據以解僱原告之上開事由，均核與「工作獎金」之爭議事件無關，自不受上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前段規定之限制，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云云，並非有據。　　
12、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依僱傭關係、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即屬無據。又兩造間既不復存在僱傭關係，則被告以「倘鈞院審理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為前提，而主張原告應返還退休金並於本件為抵銷之抗辯(參本院卷二第142頁至第148頁)，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1、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開推定。
 2、經查，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點規定：「從業人員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含紙本或電子文書)，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而如被告公司職員於事後提出加班申請並請其主管核可後，仍會核發加班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第141頁)，是被告公司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須於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事後說明原因，經直屬主管核准後亦得報支加班。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於加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事前申請加班或事後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然原告並未依規定就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申請加班，已足推翻勞動事件法第38條以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作為勞工經雇主同意執行職務時間之推定，則原告有無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證明之。
 3、而原告就如附表所示有關110年12月30日自下午5時起迄7時40分之期間，依其所提出當天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乃其向對方述說：「累死了，快9點半左右才捉出來，結果是外匯的帳沒進去，回到家10點半了，又沒有給加班費，裝肖維。」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7頁)，並佐以被告於另案(即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07號原告向被告及嚴惠芬提告請求損害賠償案件)審理時所提出之被告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0000000號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第㈢點所載：「因該分行110.12.30因外匯帳務不合，直至晚上9時始合帳，惟之後又發現莊員所管4548交易未登錄，經關機人員補登並追回主管刷主管卡後，遲至10時半始關機完成...。」等情(參另案卷宗一第576頁)，核與原告於上開LINE所述係因關帳問題而加班一節相符，堪認原告該日確係為處理被告公司帳目事宜而延長工時，則其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有據；而依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3條規定：「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之計算如次：㈠延長工作時間滿20分鐘未達50分鐘者以半小時計：滿50分鐘未達60分鐘者，以1小時計。㈡延長工作時間起算時間為平日下午5時。...」，則原告於下午5時起迄7點40分下班打卡，加班時數應計為2.5小時，並以原告月薪69,777元(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16頁)，換算每小時時薪為291元（計算式：69,777元÷30÷8＝291，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則原告可請求之加班費為1,019元（計算式：291元×4/3×2+291元×5/3×0.5＝1,019）。另原告就其111年2月8日之加班，固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觀該對話內容，僅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怨：「今天快7點下班，6點半左右曾襄下來，在那邊嚷嚷說這兩天怎麼都這麼晚才下班，是作什麼真的有在加班嗎那麼忙嗎，聽了真的很不爽」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9頁)，惟其是否確係為處理工作所需而延長工時，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自難以其片面所述遽為其有利之認定。至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其餘時間，迄均未舉證證明其係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則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即無理由。
 4、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請求加班費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而被告復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告追加加班費之請求進行答辯(參本院卷一第553頁)，足見被告至遲於該日之前已明瞭原告民事追加起訴狀之內容，則其於113年1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4號

原      告  莊雪琴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被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

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規定自明。本件被告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

    為陳勇勝，嗣變更為乙○○，業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本

    院卷一第95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

    給付薪資(參本院卷一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1月26日具狀

    追加請求加班費新臺幣(下同)50,047元(參本院卷一第527頁

    至第529頁)，又於113年同年4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

    減縮加班費請求之金額為46,509元(參本院卷二第167頁)，

    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之加班費追加(參本院卷二第15頁

    至第17頁)，惟本院審酌被告就原告所為之追加請求，已於1

    13年3月19日具狀詳細答辯(參本院卷二第7頁至第21頁)，而

    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且亦未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是本院認

    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及減縮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82年8月24日起受僱被告，110年7月1日起即於被告三

    多分行擔任專員乙職，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一般收付、聯

    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月薪為69,777

    元。原告於在職期間兢兢業業、努力不懈，然被告卻於112

    年1月13日以原告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

    作為、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

    ，嚴重搗亂本行秩序及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

    務；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等五項違反事項，依被告從業人員獎

    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而予以記貳大過及解

    僱原告。原告於112年1月30日上班時，經被告人資口頭告知

    公司將於翌日即112年1月31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於

    112年2月3日收受被告終止僱傭契約之存證信函及函文，令

    原告相當錯愕即震驚。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實未違反工作

    規則等，且依被告所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等相關事件，均

    係發生於數月或一年之前，於事件發生時，被告均未處分，

    卻遲至000年0月間始就數月前或一年前之事實為記過處分及

    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定被告自知

    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之終止權行使，不論事件是

    否真實，因已逾除斥期間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存

    在。況且，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長達29年5個多月，工作期

    間盡責且與同事相處和睦，嗣因000年0月間原告向被告公司

    提出訴外人即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為職場霸凌之申訴，

    被告公司於同年4月6日向原告回覆職場霸凌事件不成立，並

    向原告表示此後不會再發生霸凌事件，亦不會對原告秋後算

    帳，要原告息事，然被告公司卻無端解雇原告，實屬挾怨報

    復之行為，並非客觀公允之決定，故其解僱顯非合法。又原

    告於112年1月19日向勞工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原僅有

    請求調解工作獎金之爭議部分，後當原告知悉被告終止勞動

    契約，立即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權及員工一切

    權利福利，嗣於112年2月22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以雙方就

    獎金及恢復僱傭關係爭議各有主張，無法擱置爭議協商，因

    而調解不成立，是兩造間之勞資爭議期間係自原告於112年1

    月1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起，直至112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

    為止，則被告於該段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竟因該爭議事件而

    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故被告之終止行

    為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未合法生效。準此，

    被告既係非法將原告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原

    告並無再補行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應得之報酬，是原告

    自得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同年3月31日之薪

    資共計139,554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

    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

(二)又原吿於三多分行工作內容為存摺類存款、法院扣押、警示

    戶、薪資戶、證券交割、保管箱、公文收發、外務、總務及

    信用卡經辦及聯網日結等，甚難控制在固定時間下班，有時

    甚至還在外處理事務，原告請求依出勤紀錄給付加班費，被

    告卻以加班為事前申請制為由，否准原告之申請，造成原告

    有加班之事實卻不能申請加班費。而原告未能申請加班費之

    期間如附表所示，加班費合計共50,047元，扣除兩造前於11

    1年11月22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被告所已給付之

    原告之加班費3,538元後，尚餘46,509元未給付，則原告自

    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6,509元

    。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24條等規定

    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5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12年4

    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8日給付原告69,777

    元，及依序自次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46,509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82年8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公司，110年7月1日起即

    於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擔任專員(理財業務人員）乙職，自同

    年8月13日起卸任理財業務人員後，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

    一般收付、聯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

    月薪為69,777元。然原吿於任職三多分行期間，有以下違反

    被告公司工作規則之行為：

 1、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之

    情事：

　　原告前於111年1月14日以三多分行專員甲○○電話申訴案向被

    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職

    場霸凌，並於該申訴案第4點第5項陳稱「有位承租保管箱之

    客戶曾多次向三多分行反應廁所髒」、「客戶回應說已經多

    次反映女廁所内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非常的髒都不處理，分

    行行員只會推銷理財商品」、「如有問題向嚴經理反應，嚴

    經理都不聽!」云云，復於被告公司調查申訴案期間，於111

    年2月11日中午12點49分許，刻意致電張姓客戶，一再重複

    詢問、誘導客戶，欲使客戶回答出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等語

    ，且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申

    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之行為。然張姓客戶因不堪

    旅遊期間接獲原告來電一直重複詢問是否曾向原告反應上開

    事項，特於台東旅遊返回後專程至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欲向原

    告解釋，惟原告不在且留電未回，故張姓客戶親署聲明書予

    以否認，並表示其僅在5年前有向保全反應「可否做個掛勾

    吊包包」，且其反應掛勾之事非現任主管之責等語，足證原

    告所申訴之事項與事實不符。而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

    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誣陷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

    之行為，堪認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

    無作為之情事，悖於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49條所載本行從業

    人員應遵守紀律之規定。

 2、原告有「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情事：

 ⑴ 承前所述，原告明知張姓客戶並無向其反映女廁骯髒一事，

    為掩飾其前述捏造女廁骯髒，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等情，

    即利用其職務上之便利，蒐集、利用客戶之個人資料以聯繫

    張姓客戶，要求配合其說法，致張姓客戶不堪其擾，遂於00

    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並記載「…鄭重聲明請貴行能管束行

    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到本人。

    」等語。

 ⑵ 又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

    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中，夾帶有客戶個資

    （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目擊

    後原告隨即將文件取回，並當場塗改文件中之個資，企圖湮

    滅事證；復於112年2月15日委請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

    會針對112年1月10日人事評議委員會決議提出之申覆書，對

    於此違反事實並未提出申辯說明，堪認其違反事實屬實甚明

    。

 ⑶ 準此，原告不當蒐集、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已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

    策第7條、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被告公

    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等規定，且其

    騷擾行為亦令張姓客戶不堪其擾，而以上開聲明書要求被告

    公司約束原告言行，不應有濫用客戶個資及騷擾之行為，足

    認原告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名譽。

 3、原告有「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之情事：

    原告於111年10月4日12時21分55秒之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

    時間，無視當時有民眾在其值勤櫃台前洽公，竟持手機無端

    對該分行營業大廳進行錄音、錄影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

    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造成共事同仁工作情緒低下

    ，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有侵害同仁及洽公客戶隱私之虞，

    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行譽。原告對上開行為固辯稱「本人

    為完成工作有加班之必要，主管不准許申報加班，涉及個人

    勞動權益，故對加班時之營業大廳時鐘，進行加班時間存證

    」云云，然原告為上開行為時並非加班時段，顯見其為該行

    為要與加班無涉，是原告此部分辯詞並無可採。而原告無視

    洽公客戶之隱私及肖像或客戶對被告公司之觀感，無端於營

    業時間多次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大廳錄音、錄影及拍照

    等動作，經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破壞分行

    紀律，顯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從業人

    員應分層負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

    議」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規定。

 4、原告有「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嚴重擾亂本行秩序

    」之情事：

    原告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私

    自對其等進行錄音、錄影或拍照，而該行為已造成共事同仁

    工作情緒低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且有侵害隱私之虞，

    被告公司三多分行職員為求同仁間能享有互動正常、氣氛良

    好之勞動環境，分別於111年3月23日及同年11月9日向被告

    公司人力資源處及企業工會提交連署書，表明無法與原告共

    事之意願。另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為調查原告111年11月9日

    提出之職場霸凌申訴案，即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施以問

    卷調查，以釐清三多分行是否存有職場霸凌及原告與同仁間

    之相處情況，惟依問卷調查結果，同仁除認為無職場霸凌外

    ，多反映原告有錄音、錄影之行為，而影響整體之氣氛，被

    告公司遂以此認定原告確實有前揭行為，然經分行主管制止

    後依然故我，是原告無視主管指導，破壞紀律甚明，顯然然

    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

    規定。

 5、原告有「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務；未服從主

    管之指導」之情事：

　　原告於110年8月2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間常態性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原告未依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規定而事前申請加班、亦無有業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之情形，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無法依規定記載從業人員滯留工作場所但未工作之時間，恐造成被告公司違反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而嚴重延誤被告公司與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公務進行。然原告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提醒後要求儘速處理仍不予理會，甚至以另有用途所以先不處理搪塞及跟你沒關係不要多問等語回應襄理，足認其未服從主管之指導，視主管領導統御於無物，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第8條等規定。

(二)從而，依杜會一般通念，原告之上開行為已達嚴重影響被告

    公司對事業統制權及企業秩序之程度，客觀上難期待被告公

    司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應足認勞動

    關係受嚴重之干擾而難期繼續而有立即終結之必要，則被告

    公司於11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決

    議，認定原告違反被告公司上開工作規則，破壞紀律且情節

    重大，經査核屬實，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

    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予以記二大過，並於112年1月19日

    以高銀總人資字第1120009033號函告知自112年1月31日終止

    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

(三)原告固主張被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

    日除斥期間云云。然查，原告上開違反被告公司工作規則情

    節是否重大而達於應予解僱之程度，須經被告公司112年1月

    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後，始能形成確

    信，是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自112年1

    月10日起算，被告於112年1月31日起終止兩造間僱用關係，

    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係在勞資爭議期間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惟原告於112年1月19日係就「

    工作獎金」之爭議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提出調解聲請，而在

    原告提出前開「工作獎金」調解申請前，被告公司已於112

    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以「違反

    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

    譽」等事由，對原告作成「一次記兩大過，予以免職」之決

    議，而「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

    秩序並損及行譽」與「工作獎金」爭議，二者並不相同，且

    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則被告公司於原告就「工作獎金」爭議

    申請調解期間，另以原告有「「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

    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之情，終止與原告

    間僱傭關係，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審理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則原告

    自無受領被告公司所給付退休金3,091,127元之法律上原因

    。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並與原告所請

    求給付之薪資、加班費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82年8 月24日起受雇於被告，110 年7 月1日起於被

　  告三多分行擔任專員，月薪為69,777元。

(二)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條規定

    ，加班採事先申請制。

(三)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訴，稱

    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語，並於111年2月14日

    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張姓客戶，並將對話過程錄音，該客戶則

    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證6之聲明書予被告。

(四)原告曾於工作時間之110年10月4日12時21分朝三多分行營業

    大廳拍照。

(五)原告自110年8月23日起之在職期間，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

    細單。

(六)被告於112年1月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

    ，認定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破壞紀錄且情節重大，依高雄銀

    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規定予以記兩大過，及依

    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8款及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

    終止僱傭關係，並於同年1月30日通知原告在同年月31日終

    止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兩造僱傭關係仍

    存在，被告自仍應給付原告薪資，且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

    所示之加班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

    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茲

    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

    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

    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係處

    於不安狀態，並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項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四、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依前項第1款

    、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

    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定

    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

    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

    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

    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

    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

    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

    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

    、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

    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裁判意旨參照)。倘勞工違反工作

    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

    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

    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

    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勞工權益之

    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1227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

    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

    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

    方均應受其拘束，當然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又勞工基

    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

    忠實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

    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勞工如違反上述義務

    ，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經營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動

    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即得以終止勞動契約。

 3、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

    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載有明文。又被告公司所訂頒之工作

    規則第49條規定：「本行從業人員應遵守紀律，如有違反，

    按情節依據各相關規定懲處。應遵守紀律內容另訂。」；被

    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從業人員應分層負

    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議。」；被

    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第7條規定：「本行個人資料管理

    制度實施範圍內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作業流程與

    環境，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本行相關規定辦理。違反本行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者，應依本行相關規定與以處分。如涉有

    相關民、刑事或其他法律責任者，將依情節輕重追訴其法律

    責任。」；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規定：「

    客戶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皆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規範而受保障。」；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

    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

    將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例如

    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稅捐稽徵法等相關法令。二、為

    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

    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

    重大危害。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有上開規範存卷可

    佐(參本院卷一第86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41頁、第15

    5頁)。

 4、而查，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

    訴案，稱遭其主管嚴惠芬為職場霸凌，其中所據第4點第5項

    之理由為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情，並於111

    年2月14日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客戶張小姐，將其等對話過程

    錄音，該客戶因而出具聲明書予被告公司等情，有卷附錄音

    譯文、該客戶之聲明書等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

    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二第116頁)，堪以認定。而依該錄

    音譯文內容觀之：「(原告：)好，我再確定一下喔，就是說

    ，你是洗手台旁邊都有水不方便把東西放置在上面。(張姓

    客戶：)你聽我說，你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這樣講，我是

    說廁所裡沒有掛鉤，讓我們進去上廁所地方放在洗手台會濕

    。...」等對話過程(參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8頁)，可見

    原告有引導客戶陳述「廁所積水」之情形，且依該客戶之聲

    明書所載：「本人於111.2.11中午12點49分在台東旅遊時，

    接獲自稱為高雄三多分行保管箱經辦之一位女行員來電，問

    我是否曾經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且跟三多分行反應都

    不處理，本人再三跟該位女行員表示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只

    是曾在五年前向保全反應，建議可否做個掛勾吊包包，惟該

    行員一直重複問我是否有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之事，本

    人並於111.2.14自台東回來專程到高銀向該行員解釋，因該

    員不在，留電未回，故於下午再次去電跟該員解釋確認，該

    員也回覆稱未向上級反應廁所髒亂、潮濕之事，只說客戶反

    應未做掛勾主管未處理，且我反應掛勾之事是5年前向保全

    反應，非現任主管之責。本人不堪其擾，並鄭重聲明請貴行

    能管束行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

    到本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7頁)，亦明確陳述其並無指

    摘「廁所積水」之情，對其遭原告誤解及濫用其個資之行為

    感到不滿，足認原告係為誣指嚴惠芬所為之舉措，利用職務

    上所持有之客戶個資聯繫該客戶而欲遂行其目的，實已有違

    上開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第49條規定及客戶個人資料不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

 5、原告就此雖主張其僅係將張姓客戶之要求如實反映，然被告

    卻自行撰寫聲明書，再請張姓客戶簽名，顯然係有意攻擊原

    告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20頁至第221頁)，惟張姓客戶係於5

    年前向被告公司反映希望廁所裝設掛勾，斯時並非原告所經

    手，則原告致電予張姓客戶詢問其5年前所請並引導其表達

    「廁所積水」問題，即難認係基於其工作所需，且原告復未

    能舉證證明該聲明書為被告所自行撰寫，況縱為被告自行撰

    寫，惟張姓客戶既已簽名其上，即表示其認同聲明書所載之

    內容，自難認係被告刻意虛捏事實而對其攻擊。

 6、原告復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

    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內夾帶有客戶個資(

    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當場發覺後

    ，原告隨即將該文件取回並塗改等情，有該次會議之譯文、

    被告公司111年12月2日書函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06頁至第

    309頁、第359頁至第363頁)，且原告迄未就上開事實為爭執

    ，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原告顯有違反前揭客戶個人資

    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甚明。

 7、又原告有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

    ，私自對其等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有被告公司所提出

    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同年3月23日及11

    月9日之連署書等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

    第239頁至第240頁、卷後存置袋內)。依多名被告公司行員

    於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填寫之內容為：

    「同仁間會互相教導及協助莊員，惟拿出手機錄影之行為較

    無法接受。」、「因相處上會產生爭執，甚至有錄音、錄影

    等蒐證情形，同仁多半不願與之直接來往，常有恐懼感受。

    」、「因動不動就要對主管錄音錄影，使我們心生恐慌。」

    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即均陳述原告於工作

    期間有對其等或主管錄音錄影之行為。而觀原告於遭被告公

    司解僱後之申辯說明書中主張：其係因遭被告公司職場暴力

    ，依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聲明第3點規定，盡可

    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故其在營業廳所做的

    蒐證是捍衛自己的權益等語，有原告所撰寫之違反事項申辯

    說明書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79頁)，足見原告亦承認有對同

    仁為錄音錄影之行為，僅係抗辯欲防衛自己之權益等詞，然

    依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之內容，可知原告係在同仁協助、

    教導或平時之相處上即為錄音、錄影，顯難認係為防衛自己

    權益所為，且此舉易使同處於該工作環境中之同事產生緊張

    、防衛之心理壓力，影響彼此間之互動及和諧；而被告公司

    主管前曾於111年3月23日告誡原告僅能於保護自己的目的範

    圍內蒐證，不能影響他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41頁至第248

    頁簽呈及錄音譯文)，惟原告仍未改善，則同仁於111年11月

    22日在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中猶陳述其等不時遭原

    告錄音錄影之恐懼不安心情，足見原告並未服從主管之指示

    而予改善，顯悖於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之規定

    。嗣原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狀表示其並無上開未經同仁同意

    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云云(參本院卷一第525頁)，然此核

    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其空言否認為可採。

 8、按「本行從業人員當日工作，均應於當日辦理完成，有業務

    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者，得延長工作時間。」、「從業人員

    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含紙本或電子文書)

    ，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從業人員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支給延長工作時間薪資：㈠自行提早

    上班或延長辦公時間，而與本要點第2點規定原則不符者...

    。」，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2點

    、第7點、第9點分別載有明文(參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0

    頁)。又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18日、27日分別以書函公告：

    「務必每天登錄提交前一營業日『刷卡明細單』。」等語(參

    本院卷一第315頁、第323頁)，復於同年11月3日、12月7日

    再次於朝會中宣導，有被告三多分行「朝會紀錄」可佐(參

    本院卷一第193頁至第196頁)，又於同年12月12日再次以書

    函公告：「如無加班需求或因私務等因素滯留行內，致超逾

    該時間者，次一出勤日務必於本行內部網路之『刷卡明細單』

    敘明理由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7

    頁)，足見被告公司不斷提醒宣導職員應每天登錄提交一營

    業日之刷卡明細單，然原告迄111年10月27日止，仍有121筆

    刷卡明細單未處理，期間經被告公司為上開宣導後仍未改善

    ，有被告之刷卡明細單存卷可證(參本院卷一第161頁、第32

    5頁至第327頁、卷二第63頁至第69頁)，且原告亦不爭執其

    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細單(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㈤，參本院卷

    二第117頁)，堪認原告未服從被告公司之指示而猶未依規處

    理其刷卡明細單，顯違反上開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

    5條規定。而原告就此雖主張其乃因被告公司主管私下規勸

    不要申請加班費，稱原告動作慢不要報加班，因為會造成三

    多分行過多加班費的申請，影響分行的考核成績，然原告難

    以接受，故暫未勾選處理云云，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

    參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24頁至第225頁、第385頁至第389

    頁)，惟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多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

    怨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不讓其領加班費(參本院卷一第385頁至

    第389頁)，且由對方所回覆：「你們分行的人不夠團結」等

    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385頁)，可見對方並非被告公司三多

    分行之行員，則有關原告所在之三多分行是否確有原告所指

    之上開情形，因僅有原告單方面之陳述而難以認定；況原告

    若認為其果真有加班之事實，仍得依規定處理刷卡明細單而

    提交加班費之申請，而非放任不予處理，且經被告公司提醒

    宣導後猶未改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　　

 9、準此，原告身為被告公司行員，本應恪遵工作規則，且不得

    將客戶資料作特定目的外之使用，並審酌被告公司為銀行業

    ，客戶之資料保密事宜至關重要，然原告多次違反相關工作

    規則，經主管提醒告誡後仍未為改善，顯見其未能服從主管

    之指示，甚至有於會議中夾帶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此實足

    致被告公司對原告之信任關係發生破裂。而以原告未能遵守

    被告公司之相關規定及內部管理，於主管規勸時猶未能反省

    及改善，實已違反勞工之忠誠義務，對被告公司之秩序管理

    維護、客戶個人資料保密之風險控管均造成影響，若仍僅予

    懲處而保留職務，將使被告繼續承受原告輕忽公司規章及勞

    工應履踐忠誠義務之管理成本，甚至擔負銀行客戶個人資料

    遭不當利用之風險，是本件實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式

    繼續其僱傭關係，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原告之行

    為屬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堪以認定，被

    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31日終止

    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屬有據。　

10、又原告固主張被告之終止權行使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

    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其終止僱傭關係不合法云云。然按：

    雇主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應

    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同法條第2項規定載有

    明文；而所謂「知悉其情形」，係指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且衡酌上開情事而屬情節重大，有所確信者而言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述

    ，原告於111年2月14日起迄000年0月間，陸續發生不當利用

    客戶資料、不遵守主管指示、未依規處理刷卡明細等違反相

    關工作規則之情形，足見勞基法第12條第4款所載：「違反

    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事由乃繼續發生中，則是否已合於

    「情節重大」而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即須予以調查方足以

    確信，被告公司因此於112年1月10日召開第21屆人事評議委

    員會第12次會議，經調查後確認原告之上揭違反工作規則行

    為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斯時被告公司始「知悉」原告之

    行為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4款之終止事由，並決議予以一次

    記二大過及免職，則被告公司於同年1月30日告知原告終止

    勞動契約（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㈥，參本院卷二第117頁），自

    未逾30日除斥期間，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11、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終止僱傭關係，係在兩造勞資爭議調解

    期間，其終止權之行使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

    屬無效云云。而按，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

    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

    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前段載有明

    文；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

    解，申請調解之內容原為請領「工作獎金」，嗣於同年1月3

    0日收受解僱之通知後，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

    權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等情，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參本院卷

    一第202頁)，且有112年1月19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

    調解申請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99頁至第300頁)，自堪

    認定，是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僅係就「工作獎金」之爭議事

    項聲請調解，惟觀被告據以解僱原告之上開事由，均核與「

    工作獎金」之爭議事件無關，自不受上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8條前段規定之限制，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云

    云，並非有據。　　

12、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依僱傭關係

    、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本件

    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

    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即屬無據。

    又兩造間既不復存在僱傭關係，則被告以「倘鈞院審理後認

    定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為前提，而主張原告應返還退休金並

    於本件為抵銷之抗辯(參本院卷二第142頁至第148頁)，本院

    自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1、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

    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

    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

    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

    契約中約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參照）。所

    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

    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

    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

    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

    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

    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

    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

    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

    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

    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

    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

    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

    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

    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

    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

    ，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

    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

    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

    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

    本此推翻上開推定。

 2、經查，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

    點規定：「從業人員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

    (含紙本或電子文書)，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

    。」，而如被告公司職員於事後提出加班申請並請其主管核

    可後，仍會核發加班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

    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第141頁)，是被

    告公司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須於事前申

    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事後說明原因，經直屬

    主管核准後亦得報支加班。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於加班

    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事前申請加班或事後申請加班以

    報支加班費，然原告並未依規定就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申請加

    班，已足推翻勞動事件法第38條以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

    勤時間作為勞工經雇主同意執行職務時間之推定，則原告有

    無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

    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證明之。

 3、而原告就如附表所示有關110年12月30日自下午5時起迄7時4

    0分之期間，依其所提出當天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乃其向

    對方述說：「累死了，快9點半左右才捉出來，結果是外匯

    的帳沒進去，回到家10點半了，又沒有給加班費，裝肖維。

    」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7頁)，並佐以被告於另案(即本院11

    2年度勞訴字第107號原告向被告及嚴惠芬提告請求損害賠償

    案件)審理時所提出之被告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0000000

    號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第㈢點所載：「因該分行110.12.30因

    外匯帳務不合，直至晚上9時始合帳，惟之後又發現莊員所

    管4548交易未登錄，經關機人員補登並追回主管刷主管卡後

    ，遲至10時半始關機完成...。」等情(參另案卷宗一第576

    頁)，核與原告於上開LINE所述係因關帳問題而加班一節相

    符，堪認原告該日確係為處理被告公司帳目事宜而延長工時

    ，則其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有據；而依被告公司從業

    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3條規定：「從業人員延

    長工作時間之計算如次：㈠延長工作時間滿20分鐘未達50分

    鐘者以半小時計：滿50分鐘未達60分鐘者，以1小時計。㈡延

    長工作時間起算時間為平日下午5時。...」，則原告於下午

    5時起迄7點40分下班打卡，加班時數應計為2.5小時，並以

    原告月薪69,777元(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16

    頁)，換算每小時時薪為291元（計算式：69,777元÷30÷8＝29

    1，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則原告可請求之加班費為1,0

    19元（計算式：291元×4/3×2+291元×5/3×0.5＝1,019）。另

    原告就其111年2月8日之加班，固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

    然觀該對話內容，僅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怨：「今天快7

    點下班，6點半左右曾襄下來，在那邊嚷嚷說這兩天怎麼都

    這麼晚才下班，是作什麼真的有在加班嗎那麼忙嗎，聽了真

    的很不爽」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9頁)，惟其是否確係為處

    理工作所需而延長工時，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自難

    以其片面所述遽為其有利之認定。至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其

    餘時間，迄均未舉證證明其係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

    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則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加

    班費，即無理由。

 4、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

    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

    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

    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

    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請求加班費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追加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而被告復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告追加加班

    費之請求進行答辯(參本院卷一第553頁)，足見被告至遲於

    該日之前已明瞭原告民事追加起訴狀之內容，則其於113年1

    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01

    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

    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

    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

    ，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加班費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

    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

    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4號

原      告  莊雪琴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被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馬思評律師

            葛光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自明。本件被告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勇勝，嗣變更為乙○○，業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本院卷一第95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參本院卷一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1月26日具狀追加請求加班費新臺幣(下同)50,047元(參本院卷一第527頁至第529頁)，又於113年同年4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減縮加班費請求之金額為46,509元(參本院卷二第167頁)，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之加班費追加(參本院卷二第15頁至第17頁)，惟本院審酌被告就原告所為之追加請求，已於113年3月19日具狀詳細答辯(參本院卷二第7頁至第21頁)，而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且亦未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是本院認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及減縮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82年8月24日起受僱被告，110年7月1日起即於被告三多分行擔任專員乙職，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一般收付、聯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月薪為69,777元。原告於在職期間兢兢業業、努力不懈，然被告卻於112年1月13日以原告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嚴重搗亂本行秩序及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務；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等五項違反事項，依被告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而予以記貳大過及解僱原告。原告於112年1月30日上班時，經被告人資口頭告知公司將於翌日即112年1月31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於112年2月3日收受被告終止僱傭契約之存證信函及函文，令原告相當錯愕即震驚。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實未違反工作規則等，且依被告所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等相關事件，均係發生於數月或一年之前，於事件發生時，被告均未處分，卻遲至000年0月間始就數月前或一年前之事實為記過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定被告自知悉時起30日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之終止權行使，不論事件是否真實，因已逾除斥期間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存在。況且，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長達29年5個多月，工作期間盡責且與同事相處和睦，嗣因000年0月間原告向被告公司提出訴外人即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為職場霸凌之申訴，被告公司於同年4月6日向原告回覆職場霸凌事件不成立，並向原告表示此後不會再發生霸凌事件，亦不會對原告秋後算帳，要原告息事，然被告公司卻無端解雇原告，實屬挾怨報復之行為，並非客觀公允之決定，故其解僱顯非合法。又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勞工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原僅有請求調解工作獎金之爭議部分，後當原告知悉被告終止勞動契約，立即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權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嗣於112年2月22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以雙方就獎金及恢復僱傭關係爭議各有主張，無法擱置爭議協商，因而調解不成立，是兩造間之勞資爭議期間係自原告於112年1月1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起，直至112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為止，則被告於該段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竟因該爭議事件而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故被告之終止行為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未合法生效。準此，被告既係非法將原告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原告並無再補行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應得之報酬，是原告自得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同年3月31日之薪資共計139,554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

(二)又原吿於三多分行工作內容為存摺類存款、法院扣押、警示戶、薪資戶、證券交割、保管箱、公文收發、外務、總務及信用卡經辦及聯網日結等，甚難控制在固定時間下班，有時甚至還在外處理事務，原告請求依出勤紀錄給付加班費，被告卻以加班為事前申請制為由，否准原告之申請，造成原告有加班之事實卻不能申請加班費。而原告未能申請加班費之期間如附表所示，加班費合計共50,047元，扣除兩造前於111年11月22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被告所已給付之原告之加班費3,538元後，尚餘46,509元未給付，則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46,509元。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24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5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12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8日給付原告69,777元，及依序自次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46,509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82年8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公司，110年7月1日起即於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擔任專員(理財業務人員）乙職，自同年8月13日起卸任理財業務人員後，職務為負責公文交換、一般收付、聯網日結、協辦保管箱及定期盡職審查之業務，月薪為69,777元。然原吿於任職三多分行期間，有以下違反被告公司工作規則之行為：

 1、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之情事：

　　原告前於111年1月14日以三多分行專員甲○○電話申訴案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對其職場霸凌，並於該申訴案第4點第5項陳稱「有位承租保管箱之客戶曾多次向三多分行反應廁所髒」、「客戶回應說已經多次反映女廁所内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非常的髒都不處理，分行行員只會推銷理財商品」、「如有問題向嚴經理反應，嚴經理都不聽!」云云，復於被告公司調查申訴案期間，於111年2月11日中午12點49分許，刻意致電張姓客戶，一再重複詢問、誘導客戶，欲使客戶回答出洗臉盆周圍多處積水等語，且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申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之行為。然張姓客戶因不堪旅遊期間接獲原告來電一直重複詢問是否曾向原告反應上開事項，特於台東旅遊返回後專程至被告公司三多分行欲向原告解釋，惟原告不在且留電未回，故張姓客戶親署聲明書予以否認，並表示其僅在5年前有向保全反應「可否做個掛勾吊包包」，且其反應掛勾之事非現任主管之責等語，足證原告所申訴之事項與事實不符。而原告未經客戶同意下並擅自錄音、將錄音檔譯文作為誣陷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經理嚴惠芬之行為，堪認原告有違反紀律捏造事實，欲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之情事，悖於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49條所載本行從業人員應遵守紀律之規定。

 2、原告有「騷擾客戶，嚴重損害本行聲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事：

 ⑴ 承前所述，原告明知張姓客戶並無向其反映女廁骯髒一事，為掩飾其前述捏造女廁骯髒，誣陷分行及主管無作為等情，即利用其職務上之便利，蒐集、利用客戶之個人資料以聯繫張姓客戶，要求配合其說法，致張姓客戶不堪其擾，遂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並記載「…鄭重聲明請貴行能管束行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到本人。」等語。

 ⑵ 又原告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中，夾帶有客戶個資（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目擊後原告隨即將文件取回，並當場塗改文件中之個資，企圖湮滅事證；復於112年2月15日委請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針對112年1月10日人事評議委員會決議提出之申覆書，對於此違反事實並未提出申辯說明，堪認其違反事實屬實甚明。

 ⑶ 準此，原告不當蒐集、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第7條、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等規定，且其騷擾行為亦令張姓客戶不堪其擾，而以上開聲明書要求被告公司約束原告言行，不應有濫用客戶個資及騷擾之行為，足認原告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名譽。

 3、原告有「違反紀律，擾亂本行秩序」之情事：

    原告於111年10月4日12時21分55秒之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時間，無視當時有民眾在其值勤櫃台前洽公，竟持手機無端對該分行營業大廳進行錄音、錄影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造成共事同仁工作情緒低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有侵害同仁及洽公客戶隱私之虞，已嚴重影響到被告公司行譽。原告對上開行為固辯稱「本人為完成工作有加班之必要，主管不准許申報加班，涉及個人勞動權益，故對加班時之營業大廳時鐘，進行加班時間存證」云云，然原告為上開行為時並非加班時段，顯見其為該行為要與加班無涉，是原告此部分辯詞並無可採。而原告無視洽公客戶之隱私及肖像或客戶對被告公司之觀感，無端於營業時間多次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營業大廳錄音、錄影及拍照等動作，經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無視主管指導，破壞分行紀律，顯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從業人員應分層負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議」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規定。

 4、原告有「未服從主管之指導；破壞紀律，嚴重擾亂本行秩序」之情事：

    原告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私自對其等進行錄音、錄影或拍照，而該行為已造成共事同仁工作情緒低下，甚至感到恐懼與不安，且有侵害隱私之虞，被告公司三多分行職員為求同仁間能享有互動正常、氣氛良好之勞動環境，分別於111年3月23日及同年11月9日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及企業工會提交連署書，表明無法與原告共事之意願。另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為調查原告111年11月9日提出之職場霸凌申訴案，即對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施以問卷調查，以釐清三多分行是否存有職場霸凌及原告與同仁間之相處情況，惟依問卷調查結果，同仁除認為無職場霸凌外，多反映原告有錄音、錄影之行為，而影響整體之氣氛，被告公司遂以此認定原告確實有前揭行為，然經分行主管制止後依然故我，是原告無視主管指導，破壞紀律甚明，顯然然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工作規則第49條等規定。

 5、原告有「故意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嚴重延誤公務；未服從主管之指導」之情事：

　　原告於110年8月2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間常態性不依規定處理業務。原告未依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規定而事前申請加班、亦無有業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之情形，致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無法依規定記載從業人員滯留工作場所但未工作之時間，恐造成被告公司違反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而嚴重延誤被告公司與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公務進行。然原告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總務人員及主管提醒後要求儘速處理仍不予理會，甚至以另有用途所以先不處理搪塞及跟你沒關係不要多問等語回應襄理，足認其未服從主管之指導，視主管領導統御於無物，違反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及第8條等規定。

(二)從而，依杜會一般通念，原告之上開行為已達嚴重影響被告公司對事業統制權及企業秩序之程度，客觀上難期待被告公司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應足認勞動關係受嚴重之干擾而難期繼續而有立即終結之必要，則被告公司於11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決議，認定原告違反被告公司上開工作規則，破壞紀律且情節重大，經査核屬實，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破壞紀律情節重大，予以記二大過，並於112年1月19日以高銀總人資字第1120009033號函告知自112年1月3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僱傭關係。

(三)原告固主張被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云云。然查，原告上開違反被告公司工作規則情節是否重大而達於應予解僱之程度，須經被告公司112年1月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後，始能形成確信，是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自112年1月10日起算，被告於112年1月31日起終止兩造間僱用關係，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係在勞資爭議期間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惟原告於112年1月19日係就「工作獎金」之爭議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提出調解聲請，而在原告提出前開「工作獎金」調解申請前，被告公司已於112年1月10日經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以「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等事由，對原告作成「一次記兩大過，予以免職」之決議，而「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與「工作獎金」爭議，二者並不相同，且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則被告公司於原告就「工作獎金」爭議申請調解期間，另以原告有「「違反本行相關規定，嚴重影響分行士氣，擾亂分行秩序並損及行譽」之情，終止與原告間僱傭關係，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審理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則原告自無受領被告公司所給付退休金3,091,127元之法律上原因。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並與原告所請求給付之薪資、加班費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82年8 月24日起受雇於被告，110 年7 月1日起於被

　  告三多分行擔任專員，月薪為69,777元。

(二)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條規定，加班採事先申請制。

(三)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訴，稱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語，並於111年2月14日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張姓客戶，並將對話過程錄音，該客戶則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證6之聲明書予被告。

(四)原告曾於工作時間之110年10月4日12時21分朝三多分行營業大廳拍照。

(五)原告自110年8月23日起之在職期間，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細單。

(六)被告於112年1月10日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破壞紀錄且情節重大，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第11條第15款規定予以記兩大過，及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8款及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僱傭關係，並於同年1月30日通知原告在同年月31日終止僱傭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自仍應給付原告薪資，且被告尚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加班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係處於不安狀態，並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裁判意旨參照)。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參照）。又按，勞工與雇主約定以雇主訂定之工作規則為勞動條件者，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約規定外，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當然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又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實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勞工如違反上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經營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即得以終止勞動契約。

 3、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載有明文。又被告公司所訂頒之工作規則第49條規定：「本行從業人員應遵守紀律，如有違反，按情節依據各相關規定懲處。應遵守紀律內容另訂。」；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從業人員應分層負責並服從主管之指導，如有意見應坦誠陳述或建議。」；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政策第7條規定：「本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實施範圍內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作業流程與環境，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本行相關規定辦理。違反本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者，應依本行相關規定與以處分。如涉有相關民、刑事或其他法律責任者，將依情節輕重追訴其法律責任。」；被告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準則第4條第2項規定：「客戶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而受保障。」；被告公司個人資料管理與監督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將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例如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稅捐稽徵法等相關法令。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有上開規範存卷可佐(參本院卷一第86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41頁、第155頁)。

 4、而查，原告曾於111年1月14日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訴案，稱遭其主管嚴惠芬為職場霸凌，其中所據第4點第5項之理由為有客戶多次反映廁所積水而未處理等情，並於111年2月14日致電承租保管箱之客戶張小姐，將其等對話過程錄音，該客戶因而出具聲明書予被告公司等情，有卷附錄音譯文、該客戶之聲明書等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二第116頁)，堪以認定。而依該錄音譯文內容觀之：「(原告：)好，我再確定一下喔，就是說，你是洗手台旁邊都有水不方便把東西放置在上面。(張姓客戶：)你聽我說，你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這樣講，我是說廁所裡沒有掛鉤，讓我們進去上廁所地方放在洗手台會濕。...」等對話過程(參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8頁)，可見原告有引導客戶陳述「廁所積水」之情形，且依該客戶之聲明書所載：「本人於111.2.11中午12點49分在台東旅遊時，接獲自稱為高雄三多分行保管箱經辦之一位女行員來電，問我是否曾經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且跟三多分行反應都不處理，本人再三跟該位女行員表示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只是曾在五年前向保全反應，建議可否做個掛勾吊包包，惟該行員一直重複問我是否有反應一樓廁所髒亂、潮濕之事，本人並於111.2.14自台東回來專程到高銀向該行員解釋，因該員不在，留電未回，故於下午再次去電跟該員解釋確認，該員也回覆稱未向上級反應廁所髒亂、潮濕之事，只說客戶反應未做掛勾主管未處理，且我反應掛勾之事是5年前向保全反應，非現任主管之責。本人不堪其擾，並鄭重聲明請貴行能管束行員之言行舉止。不應濫用客戶個資，且不得再騷擾到本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37頁)，亦明確陳述其並無指摘「廁所積水」之情，對其遭原告誤解及濫用其個資之行為感到不滿，足認原告係為誣指嚴惠芬所為之舉措，利用職務上所持有之客戶個資聯繫該客戶而欲遂行其目的，實已有違上開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第49條規定及客戶個人資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

 5、原告就此雖主張其僅係將張姓客戶之要求如實反映，然被告卻自行撰寫聲明書，再請張姓客戶簽名，顯然係有意攻擊原告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20頁至第221頁)，惟張姓客戶係於5年前向被告公司反映希望廁所裝設掛勾，斯時並非原告所經手，則原告致電予張姓客戶詢問其5年前所請並引導其表達「廁所積水」問題，即難認係基於其工作所需，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聲明書為被告所自行撰寫，況縱為被告自行撰寫，惟張姓客戶既已簽名其上，即表示其認同聲明書所載之內容，自難認係被告刻意虛捏事實而對其攻擊。

 6、原告復於111年11月25日被告公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3次會議中，主動提供予委員閱覽之筆記內夾帶有客戶個資(如SAR明細及存單解約相關單據等)，經多位委員當場發覺後，原告隨即將該文件取回並塗改等情，有該次會議之譯文、被告公司111年12月2日書函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306頁至第309頁、第359頁至第363頁)，且原告迄未就上開事實為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原告顯有違反前揭客戶個人資料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等相關規定甚明。

 7、又原告有多次於工作期間未經被告公司三多分行同仁之同意，私自對其等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有被告公司所提出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同年3月23日及11月9日之連署書等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第239頁至第240頁、卷後存置袋內)。依多名被告公司行員於111年11月22日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填寫之內容為：「同仁間會互相教導及協助莊員，惟拿出手機錄影之行為較無法接受。」、「因相處上會產生爭執，甚至有錄音、錄影等蒐證情形，同仁多半不願與之直接來往，常有恐懼感受。」、「因動不動就要對主管錄音錄影，使我們心生恐慌。」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5頁至第192頁)，即均陳述原告於工作期間有對其等或主管錄音錄影之行為。而觀原告於遭被告公司解僱後之申辯說明書中主張：其係因遭被告公司職場暴力，依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聲明第3點規定，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故其在營業廳所做的蒐證是捍衛自己的權益等語，有原告所撰寫之違反事項申辯說明書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79頁)，足見原告亦承認有對同仁為錄音錄影之行為，僅係抗辯欲防衛自己之權益等詞，然依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之內容，可知原告係在同仁協助、教導或平時之相處上即為錄音、錄影，顯難認係為防衛自己權益所為，且此舉易使同處於該工作環境中之同事產生緊張、防衛之心理壓力，影響彼此間之互動及和諧；而被告公司主管前曾於111年3月23日告誡原告僅能於保護自己的目的範圍內蒐證，不能影響他人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41頁至第248頁簽呈及錄音譯文)，惟原告仍未改善，則同仁於111年11月22日在上開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表中猶陳述其等不時遭原告錄音錄影之恐懼不安心情，足見原告並未服從主管之指示而予改善，顯悖於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之規定。嗣原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狀表示其並無上開未經同仁同意錄音錄影或拍照等行為云云(參本院卷一第525頁)，然此核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其空言否認為可採。

 8、按「本行從業人員當日工作，均應於當日辦理完成，有業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者，得延長工作時間。」、「從業人員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含紙本或電子文書)

    ，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從業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支給延長工作時間薪資：㈠自行提早上班或延長辦公時間，而與本要點第2點規定原則不符者...。」，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2點、第7點、第9點分別載有明文(參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60頁)。又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18日、27日分別以書函公告：「務必每天登錄提交前一營業日『刷卡明細單』。」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5頁、第323頁)，復於同年11月3日、12月7日再次於朝會中宣導，有被告三多分行「朝會紀錄」可佐(參本院卷一第193頁至第196頁)，又於同年12月12日再次以書函公告：「如無加班需求或因私務等因素滯留行內，致超逾該時間者，次一出勤日務必於本行內部網路之『刷卡明細單』敘明理由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7頁)，足見被告公司不斷提醒宣導職員應每天登錄提交一營業日之刷卡明細單，然原告迄111年10月27日止，仍有121筆刷卡明細單未處理，期間經被告公司為上開宣導後仍未改善，有被告之刷卡明細單存卷可證(參本院卷一第161頁、第325頁至第327頁、卷二第63頁至第69頁)，且原告亦不爭執其有多筆未處理之刷卡明細單(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㈤，參本院卷二第117頁)，堪認原告未服從被告公司之指示而猶未依規處理其刷卡明細單，顯違反上開被告公司從業人員服務規則第5條規定。而原告就此雖主張其乃因被告公司主管私下規勸不要申請加班費，稱原告動作慢不要報加班，因為會造成三多分行過多加班費的申請，影響分行的考核成績，然原告難以接受，故暫未勾選處理云云，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24頁至第225頁、第385頁至第389頁)，惟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多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怨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不讓其領加班費(參本院卷一第385頁至第389頁)，且由對方所回覆：「你們分行的人不夠團結」等語觀之(參本院卷一第385頁)，可見對方並非被告公司三多分行之行員，則有關原告所在之三多分行是否確有原告所指之上開情形，因僅有原告單方面之陳述而難以認定；況原告若認為其果真有加班之事實，仍得依規定處理刷卡明細單而提交加班費之申請，而非放任不予處理，且經被告公司提醒宣導後猶未改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9、準此，原告身為被告公司行員，本應恪遵工作規則，且不得將客戶資料作特定目的外之使用，並審酌被告公司為銀行業，客戶之資料保密事宜至關重要，然原告多次違反相關工作規則，經主管提醒告誡後仍未為改善，顯見其未能服從主管之指示，甚至有於會議中夾帶客戶個人資料之行為，此實足致被告公司對原告之信任關係發生破裂。而以原告未能遵守被告公司之相關規定及內部管理，於主管規勸時猶未能反省及改善，實已違反勞工之忠誠義務，對被告公司之秩序管理維護、客戶個人資料保密之風險控管均造成影響，若仍僅予懲處而保留職務，將使被告繼續承受原告輕忽公司規章及勞工應履踐忠誠義務之管理成本，甚至擔負銀行客戶個人資料遭不當利用之風險，是本件實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式繼續其僱傭關係，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原告之行為屬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堪以認定，被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111年1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屬有據。　

10、又原告固主張被告之終止權行使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

    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其終止僱傭關係不合法云云。然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同法條第2項規定載有明文；而所謂「知悉其情形」，係指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衡酌上開情事而屬情節重大，有所確信者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述，原告於111年2月14日起迄000年0月間，陸續發生不當利用客戶資料、不遵守主管指示、未依規處理刷卡明細等違反相關工作規則之情形，足見勞基法第12條第4款所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事由乃繼續發生中，則是否已合於「情節重大」而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即須予以調查方足以確信，被告公司因此於112年1月10日召開第21屆人事評議委員會第12次會議，經調查後確認原告之上揭違反工作規則行為已達於情節重大之程度，斯時被告公司始「知悉」原告之行為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4款之終止事由，並決議予以一次記二大過及免職，則被告公司於同年1月30日告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㈥，參本院卷二第117頁），自未逾30日除斥期間，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11、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終止僱傭關係，係在兩造勞資爭議調解期間，其終止權之行使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而屬無效云云。而按，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前段載有明文；經查，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申請調解之內容原為請領「工作獎金」，嗣於同年1月30日收受解僱之通知後，再向勞工局追加請求調解恢復工作權及員工一切權利福利等情，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參本院卷一第202頁)，且有112年1月19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299頁至第300頁)，自堪認定，是原告於112年1月19日僅係就「工作獎金」之爭議事項聲請調解，惟觀被告據以解僱原告之上開事由，均核與「工作獎金」之爭議事件無關，自不受上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前段規定之限制，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云云，並非有據。　　

12、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依僱傭關係、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即屬無據。又兩造間既不復存在僱傭關係，則被告以「倘鈞院審理後認定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為前提，而主張原告應返還退休金並於本件為抵銷之抗辯(參本院卷二第142頁至第148頁)，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1、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開推定。

 2、經查，依高雄銀行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7點規定：「從業人員申請延長工作時間，應於事前申請加班(含紙本或電子文書)，由直屬主管審核後層轉單位主管核准。」，而如被告公司職員於事後提出加班申請並請其主管核可後，仍會核發加班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16頁至第117頁、第141頁)，是被告公司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須於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事後說明原因，經直屬主管核准後亦得報支加班。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於加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事前申請加班或事後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然原告並未依規定就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申請加班，已足推翻勞動事件法第38條以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作為勞工經雇主同意執行職務時間之推定，則原告有無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證明之。

 3、而原告就如附表所示有關110年12月30日自下午5時起迄7時40分之期間，依其所提出當天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乃其向對方述說：「累死了，快9點半左右才捉出來，結果是外匯的帳沒進去，回到家10點半了，又沒有給加班費，裝肖維。」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7頁)，並佐以被告於另案(即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07號原告向被告及嚴惠芬提告請求損害賠償案件)審理時所提出之被告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小組第0000000號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第㈢點所載：「因該分行110.12.30因外匯帳務不合，直至晚上9時始合帳，惟之後又發現莊員所管4548交易未登錄，經關機人員補登並追回主管刷主管卡後，遲至10時半始關機完成...。」等情(參另案卷宗一第576頁)，核與原告於上開LINE所述係因關帳問題而加班一節相符，堪認原告該日確係為處理被告公司帳目事宜而延長工時，則其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有據；而依被告公司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薪資支給要點第3條規定：「從業人員延長工作時間之計算如次：㈠延長工作時間滿20分鐘未達50分鐘者以半小時計：滿50分鐘未達60分鐘者，以1小時計。㈡延長工作時間起算時間為平日下午5時。...」，則原告於下午5時起迄7點40分下班打卡，加班時數應計為2.5小時，並以原告月薪69,777元(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16頁)，換算每小時時薪為291元（計算式：69,777元÷30÷8＝291，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則原告可請求之加班費為1,019元（計算式：291元×4/3×2+291元×5/3×0.5＝1,019）。另原告就其111年2月8日之加班，固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觀該對話內容，僅係原告單方面向對方抱怨：「今天快7點下班，6點半左右曾襄下來，在那邊嚷嚷說這兩天怎麼都這麼晚才下班，是作什麼真的有在加班嗎那麼忙嗎，聽了真的很不爽」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89頁)，惟其是否確係為處理工作所需而延長工時，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自難以其片面所述遽為其有利之認定。至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其餘時間，迄均未舉證證明其係經被告公司同意始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則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即無理由。

 4、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請求加班費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而被告復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告追加加班費之請求進行答辯(參本院卷一第553頁)，足見被告至遲於該日之前已明瞭原告民事追加起訴狀之內容，則其於113年1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及勞基法第2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止之薪資共139,554元，及自同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薪資69,777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019元，及自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